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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后勤集团下属机构调整的通知 
 

后勤集团各中心： 

为适应后勤集团的发展需要，经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： 

一、原公用房服务中心更名为公寓服务中心，负责全校

学生公寓的管理与服务工作。原公用房管理中心下属的教学

及办公楼物业管理划归物业管理中心。 

二、原生活服务中心更名为校园服务中心。 

三、物业管理中心下设 4 个管理部： 

1.技术保障部：负责全校电梯、中央空调和消防监控等

设备的技术保障工作； 

2.明故宫校区物管部：负责明故宫校区教学及办公楼的

物业管理工作； 

3.将军路校区物管部：负责将军路校区教学及办公楼的

物业管理工作； 

4.揽翠苑物管部：负责揽翠苑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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